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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 110 學年度推動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 

子計畫 1-3-1: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研發課程實施計畫 

「屏東縣二峰圳特色課程推廣教師研習」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要點。 

 

貳、計畫目標： 

   一、推廣位於本縣來義鄉內之二峰圳，系台灣偉大之水利工程之一，兼具環 

       境與生態保護設施，至今已近百年歷史，從古至今提供豐沛之水資源。 

   二、透過本次研習進行，協助二峰圳沿線學校老師，培力教師教學能力與課 

       程設計力，不但發展與二峰圳的相關課程、設計跨領域課程設計，進而 

       研發編纂學習手冊，以利二峰圳的教學與推廣。 

   三、促進各校戶外及海洋教育社群交流，分享優質課程模組供各校參酌。 

   四、體驗與研發在地特色課程，並做為後續訂定相關計畫之依據。 

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 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 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。 

               三、承辦單位：來義國民小學。 

               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。 

 

肆、辦理方式與實施內容： 

   一、辦理時間：111 年 5月 4日(三)，下午 1時 30 分至下午 5時 30 分。 

   二、辦理地點：屏東縣來義國小及二峰圳。 

   三、報到時間：111 年 5月 4日(三)，下午 1時至下午 1時 30 分。 

   四、報到地點：屏東縣來義國小。 

   五、參加人員：本縣各學校教師、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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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六、課程內容： 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資訊網報名。 

  八、全程參加者核予 4小時研習時數。 

 

伍、經費概算：(略) 

 

陸、預期成效： 

     一、參與研習之教師能夠凝聚共識，並透過特色課程簡介與探究及走讀， 

藉以提升教師戶外教育課程設計之專業素養，進而研發融入二峰圳場

域之跨領域課程。 

     二、透過本次研習活動之辦理，作為實施二峰圳相關課程的教學與推廣。 

     三、參與研習之教師於活動結束後能帶回學校進行分享，並做為組成戶外 

         教育校內跨領域課程共備社群之契機。 

 

柒、獎勵：相關承辦人員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。 

 

捌、備註： 

     一、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請與會人員務必配合下列事項： 

時  間 內  容 主  講  人 備  註 

13:00 - 13:30 報     到 來義國小 
 

13:30 - 14:00 開幕式 來義國小林志光校長  

14:00 - 15:00 二峰圳特色課程簡介 夏可泰老師 內聘講師 

15:00 - 16:30 走讀二峰圳 
夏可泰老師 

朱曉雨老師 

內聘講師 

內聘助理講師 

16：30-17：30 親水及實作 朱曉雨老師 內聘講師 

17：30  課程結束、賦歸 來義國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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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一)會議前 14 天內，若有下列情形者，請勿出席研習活動： 

       1、自己或同住家人持有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立之居家隔離通知 

          書、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、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。 

       2、有呼吸道症狀、嗅/味覺異常、會議前有發燒（耳溫≧38℃；額溫 

          ≧37.5℃）但退燒後尚未滿 24 小時。 

     (二)參與研習時請全程戴口罩，並落實個人衛生防護；另請配合登記實聯 

         制及測量體溫。 

     二、來義國小校內設有停車場，倘車位已滿請逕至鄰近區域停車。 

 

玖、本計畫陳請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